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豐簡字第216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許皓鈞 

            郭俊良 

被      告  張彰明 

            張家舜 

            張麗香 

            張宸齡 

            張瓊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張彰明前與原告訂立信用卡契約，嗣因被

告張彰明逾期未清償欠款，業經鈞院核發101年度司執字第6

3193號債權憑證予原告，被告張彰明尚積欠原告新臺幣63,8

38元之本金及利息。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於民國10

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被告等5人均未拋棄繼承，即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

有權利。詎被告張彰明明知尚積欠債務，因恐日後遭原告強

制執行，即於104年7月2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無償登記予被告張家舜，並於104年7月8日辦理分

割遺產登記，使其本身陷於無資力而致原告之債權有不能受

償之虞，實已使原告權利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

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不

動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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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㈠被告間就附表之遺產於104年1月15日因遺產分割協議

所為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間就前項

遺產於104年7月8日因以分割繼承為由所為之物權移轉登

記，應予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張彰明前因做生意而向被告等之母親即被繼

承人張黃阿春支用很多錢，亦積欠其他被告很多錢，且被繼

承人張黃阿春生前均由被告張家舜照顧，生活費及醫療費亦

均由被告張家舜及其餘被告負擔，故張黃阿春之遺產始分配

予被告張家舜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彰明積欠其債務未清償，而被繼承人即

被告等之母親張黃阿春於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

示之遺產，應由被告5人繼承，惟被告5人為協議分割遺產，

約定如附表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並辦理分割繼

承登記移轉予被告張家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1年度

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

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

詢結果、被告張彰明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

22、29至31、69至81頁），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調之臺中市雅

潭地政事務所104年7月2日收件之普登字第61740號土地登記

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申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5至

66頁）在卷可參，堪信上情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

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係分別以無償行為

及有償行為作為規範之對象，二者撤銷之法定要件並不相

同。而上開所謂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

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最高法院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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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參考）。就共同繼承人間所為

之遺產分割協議，其評價上究屬無償行為抑或有償行為，不

能僅以單一繼承人是否放棄取得遺產為斷，仍應綜合斟酌該

繼承人放棄取得遺產之原因。又如僅因欠債之人未受遺產分

配，即推認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為無償行為，則將使繼承人分

配遺產之際，僅因繼承人中之一中或數人有積欠債務，即無

法考量被繼承人之遺願、父母子女關係及日後扶養義務之履

行等因素，而僅能機械式之按應繼分分配遺產，否則即有受

債權人日後撤銷協議之風險，此顯過度箝制繼承人處分遺產

之自由。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

  ㈢查原告固主張本件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死亡後留有如附表所示

之遺產，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將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

張家舜繼承，有害於原告債權，而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請

求撤銷上開遺產分割協議等語。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

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

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

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

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

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諸本院101年度司

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本院92年度司促

字第27515號清償債務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可知被告張

彰明自92年前即未依約還款，而積欠原告債務，自難認被告

張彰明有何負擔扶養被繼承人張黃阿春之能力。此外，被告

張彰明雖未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然被告張彰明

之胞姐即被告張麗香、張宸齡、張瓊月亦未取得系爭不動

產，僅被告張家舜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又被告

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均非原告之債務人，原告

就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知悉被告張彰明有

積欠原告債務等情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參酌，故本院綜

合上開情節，尚難認系爭分割協議係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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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系爭分割協議係基於親情、對家庭之付出及貢獻等諸

多考量，不得僅因被告張彰明未繼承取得系爭不動產而遽認

屬無償行為，核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無償行為」之要

件不符。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

聲明所示，應非可採。

  ㈣再者，參諸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之立法目的，乃在保全

債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非在使債務人增加其清償力，故

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

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難認有保護之必要。而如前所述，被

告張彰明於92年前即已積欠原告款項，斯時張黃阿春既尚未

逝世，原告所評估者應為被告張彰明自身資力，並未就將來

未必獲致之遺產予以衡估，當認原告就被告張彰明因繼承張

黃阿春遺產所取得之財產權利，無任何受償之期待可能性，

難認原告為確保其對被告張彰明之債權而行使撤銷訴權有值

得保護之必要。依前所述，被告張彰明就張黃阿春遺產之繼

承權利，自不在民法第244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

圍內，原告即不得據以撤銷被告間之系爭分割協議。原告如

認該分割遺產之協議有積極之民法244條第1項規定故意為無

償行為，而有害原告之債權情事，即應負積極之舉證責任，

不得僅以被告張彰明未為繼承權之拋棄又未實際繼承遺產，

即能推認被告張彰明因身分而未繼承遺產行為即為有害原告

債權之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所為主張被告間之

遺產分割協議為被告張彰明之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債權，即

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附表

所示之系爭不動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

為，及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均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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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廖弼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種類 財產所在地或名稱 權利範圍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45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1/45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基地

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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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豐簡字第216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許皓鈞  
            郭俊良  
被      告  張彰明  
            張家舜  
            張麗香  
            張宸齡  
            張瓊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張彰明前與原告訂立信用卡契約，嗣因被告張彰明逾期未清償欠款，業經鈞院核發101年度司執字第63193號債權憑證予原告，被告張彰明尚積欠原告新臺幣63,838元之本金及利息。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於民國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被告等5人均未拋棄繼承，即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詎被告張彰明明知尚積欠債務，因恐日後遭原告強制執行，即於104年7月2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無償登記予被告張家舜，並於104年7月8日辦理分割遺產登記，使其本身陷於無資力而致原告之債權有不能受償之虞，實已使原告權利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不動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間就附表之遺產於104年1月15日因遺產分割協議所為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間就前項遺產於104年7月8日因以分割繼承為由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張彰明前因做生意而向被告等之母親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支用很多錢，亦積欠其他被告很多錢，且被繼承人張黃阿春生前均由被告張家舜照顧，生活費及醫療費亦均由被告張家舜及其餘被告負擔，故張黃阿春之遺產始分配予被告張家舜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彰明積欠其債務未清償，而被繼承人即被告等之母親張黃阿春於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被告5人繼承，惟被告5人為協議分割遺產，約定如附表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並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移轉予被告張家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被告張彰明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29至31、69至81頁），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調之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104年7月2日收件之普登字第617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申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5至66頁）在卷可參，堪信上情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係分別以無償行為及有償行為作為規範之對象，二者撤銷之法定要件並不相同。而上開所謂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參考）。就共同繼承人間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其評價上究屬無償行為抑或有償行為，不能僅以單一繼承人是否放棄取得遺產為斷，仍應綜合斟酌該繼承人放棄取得遺產之原因。又如僅因欠債之人未受遺產分配，即推認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為無償行為，則將使繼承人分配遺產之際，僅因繼承人中之一中或數人有積欠債務，即無法考量被繼承人之遺願、父母子女關係及日後扶養義務之履行等因素，而僅能機械式之按應繼分分配遺產，否則即有受債權人日後撤銷協議之風險，此顯過度箝制繼承人處分遺產之自由。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
  ㈢查原告固主張本件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死亡後留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將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有害於原告債權，而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上開遺產分割協議等語。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諸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本院92年度司促字第27515號清償債務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可知被告張彰明自92年前即未依約還款，而積欠原告債務，自難認被告張彰明有何負擔扶養被繼承人張黃阿春之能力。此外，被告張彰明雖未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然被告張彰明之胞姐即被告張麗香、張宸齡、張瓊月亦未取得系爭不動產，僅被告張家舜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又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均非原告之債務人，原告就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知悉被告張彰明有積欠原告債務等情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參酌，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尚難認系爭分割協議係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分割協議係基於親情、對家庭之付出及貢獻等諸多考量，不得僅因被告張彰明未繼承取得系爭不動產而遽認屬無償行為，核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無償行為」之要件不符。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應非可採。
  ㈣再者，參諸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之立法目的，乃在保全債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非在使債務人增加其清償力，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難認有保護之必要。而如前所述，被告張彰明於92年前即已積欠原告款項，斯時張黃阿春既尚未逝世，原告所評估者應為被告張彰明自身資力，並未就將來未必獲致之遺產予以衡估，當認原告就被告張彰明因繼承張黃阿春遺產所取得之財產權利，無任何受償之期待可能性，難認原告為確保其對被告張彰明之債權而行使撤銷訴權有值得保護之必要。依前所述，被告張彰明就張黃阿春遺產之繼承權利，自不在民法第244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原告即不得據以撤銷被告間之系爭分割協議。原告如認該分割遺產之協議有積極之民法244條第1項規定故意為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之債權情事，即應負積極之舉證責任，不得僅以被告張彰明未為繼承權之拋棄又未實際繼承遺產，即能推認被告張彰明因身分而未繼承遺產行為即為有害原告債權之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所為主張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為被告張彰明之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債權，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及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廖弼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種類

		財產所在地或名稱

		權利範圍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45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1/45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基地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豐簡字第216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許皓鈞  

            郭俊良  

被      告  張彰明  

            張家舜  

            張麗香  

            張宸齡  

            張瓊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張彰明前與原告訂立信用卡契約，嗣因被

    告張彰明逾期未清償欠款，業經鈞院核發101年度司執字第6

    3193號債權憑證予原告，被告張彰明尚積欠原告新臺幣63,8

    38元之本金及利息。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於民國10

    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被告等5人均未拋棄繼承，即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

    有權利。詎被告張彰明明知尚積欠債務，因恐日後遭原告強

    制執行，即於104年7月2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無償登記予被告張家舜，並於104年7月8日辦理分

    割遺產登記，使其本身陷於無資力而致原告之債權有不能受

    償之虞，實已使原告權利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

    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不

    動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間就附表之遺產於104年1月15日因遺產分割協議所

    為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間就前項遺

    產於104年7月8日因以分割繼承為由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

    應予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張彰明前因做生意而向被告等之母親即被繼

    承人張黃阿春支用很多錢，亦積欠其他被告很多錢，且被繼

    承人張黃阿春生前均由被告張家舜照顧，生活費及醫療費亦

    均由被告張家舜及其餘被告負擔，故張黃阿春之遺產始分配

    予被告張家舜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彰明積欠其債務未清償，而被繼承人即

    被告等之母親張黃阿春於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

    示之遺產，應由被告5人繼承，惟被告5人為協議分割遺產，

    約定如附表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並辦理分割繼

    承登記移轉予被告張家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1年度

    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

    被告張彰明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29至

    31、69至81頁），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調之臺中市雅潭地政事

    務所104年7月2日收件之普登字第617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

    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申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5至66頁）在

    卷可參，堪信上情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

    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係分別以無償行為

    及有償行為作為規範之對象，二者撤銷之法定要件並不相同

    。而上開所謂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

    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參考）。就共同繼承人間所為之

    遺產分割協議，其評價上究屬無償行為抑或有償行為，不能

    僅以單一繼承人是否放棄取得遺產為斷，仍應綜合斟酌該繼

    承人放棄取得遺產之原因。又如僅因欠債之人未受遺產分配

    ，即推認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為無償行為，則將使繼承人分配

    遺產之際，僅因繼承人中之一中或數人有積欠債務，即無法

    考量被繼承人之遺願、父母子女關係及日後扶養義務之履行

    等因素，而僅能機械式之按應繼分分配遺產，否則即有受債

    權人日後撤銷協議之風險，此顯過度箝制繼承人處分遺產之

    自由。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

  ㈢查原告固主張本件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死亡後留有如附表所示

    之遺產，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將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

    張家舜繼承，有害於原告債權，而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請

    求撤銷上開遺產分割協議等語。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

    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

    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

    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

    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

    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諸本院101年度司

    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本院92年度司促

    字第27515號清償債務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可知被告張

    彰明自92年前即未依約還款，而積欠原告債務，自難認被告

    張彰明有何負擔扶養被繼承人張黃阿春之能力。此外，被告

    張彰明雖未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然被告張彰明

    之胞姐即被告張麗香、張宸齡、張瓊月亦未取得系爭不動產

    ，僅被告張家舜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又被告張

    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均非原告之債務人，原告就

    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知悉被告張彰明有積

    欠原告債務等情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參酌，故本院綜合

    上開情節，尚難認系爭分割協議係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

    明，系爭分割協議係基於親情、對家庭之付出及貢獻等諸多

    考量，不得僅因被告張彰明未繼承取得系爭不動產而遽認屬

    無償行為，核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無償行為」之要件

    不符。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聲

    明所示，應非可採。

  ㈣再者，參諸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之立法目的，乃在保全債

    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非在使債務人增加其清償力，故債

    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

    之被繼承人之期待，難認有保護之必要。而如前所述，被告

    張彰明於92年前即已積欠原告款項，斯時張黃阿春既尚未逝

    世，原告所評估者應為被告張彰明自身資力，並未就將來未

    必獲致之遺產予以衡估，當認原告就被告張彰明因繼承張黃

    阿春遺產所取得之財產權利，無任何受償之期待可能性，難

    認原告為確保其對被告張彰明之債權而行使撤銷訴權有值得

    保護之必要。依前所述，被告張彰明就張黃阿春遺產之繼承

    權利，自不在民法第244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

    內，原告即不得據以撤銷被告間之系爭分割協議。原告如認

    該分割遺產之協議有積極之民法244條第1項規定故意為無償

    行為，而有害原告之債權情事，即應負積極之舉證責任，不

    得僅以被告張彰明未為繼承權之拋棄又未實際繼承遺產，即

    能推認被告張彰明因身分而未繼承遺產行為即為有害原告債

    權之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所為主張被告間之遺

    產分割協議為被告張彰明之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債權，即無

    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附表

    所示之系爭不動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

    ，及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廖弼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種類 財產所在地或名稱 權利範圍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45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1/45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基地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豐簡字第216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許皓鈞  
            郭俊良  
被      告  張彰明  
            張家舜  
            張麗香  
            張宸齡  
            張瓊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張彰明前與原告訂立信用卡契約，嗣因被告張彰明逾期未清償欠款，業經鈞院核發101年度司執字第63193號債權憑證予原告，被告張彰明尚積欠原告新臺幣63,838元之本金及利息。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於民國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被告等5人均未拋棄繼承，即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詎被告張彰明明知尚積欠債務，因恐日後遭原告強制執行，即於104年7月2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無償登記予被告張家舜，並於104年7月8日辦理分割遺產登記，使其本身陷於無資力而致原告之債權有不能受償之虞，實已使原告權利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不動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間就附表之遺產於104年1月15日因遺產分割協議所為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間就前項遺產於104年7月8日因以分割繼承為由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張彰明前因做生意而向被告等之母親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支用很多錢，亦積欠其他被告很多錢，且被繼承人張黃阿春生前均由被告張家舜照顧，生活費及醫療費亦均由被告張家舜及其餘被告負擔，故張黃阿春之遺產始分配予被告張家舜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彰明積欠其債務未清償，而被繼承人即被告等之母親張黃阿春於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被告5人繼承，惟被告5人為協議分割遺產，約定如附表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並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移轉予被告張家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被告張彰明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29至31、69至81頁），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調之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104年7月2日收件之普登字第617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申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5至66頁）在卷可參，堪信上情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係分別以無償行為及有償行為作為規範之對象，二者撤銷之法定要件並不相同。而上開所謂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參考）。就共同繼承人間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其評價上究屬無償行為抑或有償行為，不能僅以單一繼承人是否放棄取得遺產為斷，仍應綜合斟酌該繼承人放棄取得遺產之原因。又如僅因欠債之人未受遺產分配，即推認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為無償行為，則將使繼承人分配遺產之際，僅因繼承人中之一中或數人有積欠債務，即無法考量被繼承人之遺願、父母子女關係及日後扶養義務之履行等因素，而僅能機械式之按應繼分分配遺產，否則即有受債權人日後撤銷協議之風險，此顯過度箝制繼承人處分遺產之自由。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
  ㈢查原告固主張本件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死亡後留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將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有害於原告債權，而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上開遺產分割協議等語。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諸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本院92年度司促字第27515號清償債務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可知被告張彰明自92年前即未依約還款，而積欠原告債務，自難認被告張彰明有何負擔扶養被繼承人張黃阿春之能力。此外，被告張彰明雖未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然被告張彰明之胞姐即被告張麗香、張宸齡、張瓊月亦未取得系爭不動產，僅被告張家舜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又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均非原告之債務人，原告就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知悉被告張彰明有積欠原告債務等情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參酌，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尚難認系爭分割協議係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分割協議係基於親情、對家庭之付出及貢獻等諸多考量，不得僅因被告張彰明未繼承取得系爭不動產而遽認屬無償行為，核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無償行為」之要件不符。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應非可採。
  ㈣再者，參諸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之立法目的，乃在保全債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非在使債務人增加其清償力，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難認有保護之必要。而如前所述，被告張彰明於92年前即已積欠原告款項，斯時張黃阿春既尚未逝世，原告所評估者應為被告張彰明自身資力，並未就將來未必獲致之遺產予以衡估，當認原告就被告張彰明因繼承張黃阿春遺產所取得之財產權利，無任何受償之期待可能性，難認原告為確保其對被告張彰明之債權而行使撤銷訴權有值得保護之必要。依前所述，被告張彰明就張黃阿春遺產之繼承權利，自不在民法第244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原告即不得據以撤銷被告間之系爭分割協議。原告如認該分割遺產之協議有積極之民法244條第1項規定故意為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之債權情事，即應負積極之舉證責任，不得僅以被告張彰明未為繼承權之拋棄又未實際繼承遺產，即能推認被告張彰明因身分而未繼承遺產行為即為有害原告債權之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所為主張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為被告張彰明之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債權，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及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廖弼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種類

		財產所在地或名稱

		權利範圍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45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1/45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基地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豐簡字第216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許皓鈞  

            郭俊良  

被      告  張彰明  

            張家舜  

            張麗香  

            張宸齡  

            張瓊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張彰明前與原告訂立信用卡契約，嗣因被告張彰明逾期未清償欠款，業經鈞院核發101年度司執字第63193號債權憑證予原告，被告張彰明尚積欠原告新臺幣63,838元之本金及利息。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於民國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被告等5人均未拋棄繼承，即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詎被告張彰明明知尚積欠債務，因恐日後遭原告強制執行，即於104年7月2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無償登記予被告張家舜，並於104年7月8日辦理分割遺產登記，使其本身陷於無資力而致原告之債權有不能受償之虞，實已使原告權利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不動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間就附表之遺產於104年1月15日因遺產分割協議所為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間就前項遺產於104年7月8日因以分割繼承為由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張彰明前因做生意而向被告等之母親即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支用很多錢，亦積欠其他被告很多錢，且被繼承人張黃阿春生前均由被告張家舜照顧，生活費及醫療費亦均由被告張家舜及其餘被告負擔，故張黃阿春之遺產始分配予被告張家舜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彰明積欠其債務未清償，而被繼承人即被告等之母親張黃阿春於104年1月1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被告5人繼承，惟被告5人為協議分割遺產，約定如附表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並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移轉予被告張家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被告張彰明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29至31、69至81頁），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調之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104年7月2日收件之普登字第617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申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5至66頁）在卷可參，堪信上情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係分別以無償行為及有償行為作為規範之對象，二者撤銷之法定要件並不相同。而上開所謂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參考）。就共同繼承人間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其評價上究屬無償行為抑或有償行為，不能僅以單一繼承人是否放棄取得遺產為斷，仍應綜合斟酌該繼承人放棄取得遺產之原因。又如僅因欠債之人未受遺產分配，即推認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為無償行為，則將使繼承人分配遺產之際，僅因繼承人中之一中或數人有積欠債務，即無法考量被繼承人之遺願、父母子女關係及日後扶養義務之履行等因素，而僅能機械式之按應繼分分配遺產，否則即有受債權人日後撤銷協議之風險，此顯過度箝制繼承人處分遺產之自由。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

  ㈢查原告固主張本件被繼承人張黃阿春死亡後留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將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由被告張家舜繼承，有害於原告債權，而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上開遺產分割協議等語。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諸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913號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本院92年度司促字第27515號清償債務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可知被告張彰明自92年前即未依約還款，而積欠原告債務，自難認被告張彰明有何負擔扶養被繼承人張黃阿春之能力。此外，被告張彰明雖未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然被告張彰明之胞姐即被告張麗香、張宸齡、張瓊月亦未取得系爭不動產，僅被告張家舜依系爭分割協議取得系爭不動產，又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均非原告之債務人，原告就被告張家舜、張麗香、張宸齡及張瓊月知悉被告張彰明有積欠原告債務等情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參酌，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尚難認系爭分割協議係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分割協議係基於親情、對家庭之付出及貢獻等諸多考量，不得僅因被告張彰明未繼承取得系爭不動產而遽認屬無償行為，核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無償行為」之要件不符。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應非可採。

  ㈣再者，參諸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之立法目的，乃在保全債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非在使債務人增加其清償力，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難認有保護之必要。而如前所述，被告張彰明於92年前即已積欠原告款項，斯時張黃阿春既尚未逝世，原告所評估者應為被告張彰明自身資力，並未就將來未必獲致之遺產予以衡估，當認原告就被告張彰明因繼承張黃阿春遺產所取得之財產權利，無任何受償之期待可能性，難認原告為確保其對被告張彰明之債權而行使撤銷訴權有值得保護之必要。依前所述，被告張彰明就張黃阿春遺產之繼承權利，自不在民法第244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原告即不得據以撤銷被告間之系爭分割協議。原告如認該分割遺產之協議有積極之民法244條第1項規定故意為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之債權情事，即應負積極之舉證責任，不得僅以被告張彰明未為繼承權之拋棄又未實際繼承遺產，即能推認被告張彰明因身分而未繼承遺產行為即為有害原告債權之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所為主張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為被告張彰明之無償行為而有害原告債權，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附表所示之系爭不動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暨物權行為，及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廖弼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種類 財產所在地或名稱 權利範圍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45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1/45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基地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1/1 







